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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承辦人：賴威辰
電話：03-3322101#6100
電子信箱：10015319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月8日
發文字號：桃建照字第113000017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80360200G_113000017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辦理「加速建照案審查修正意見相關事宜既疑義會議

(十)」會議紀錄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貴會112年10月27日桃市建師字第1671號開會通知單續

辦。

正本：桃園市建築師公會
副本：本處建照科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
 

2 
 

加速建照案審查修正意見相關事宜暨疑義會議(10)–個案討論 
會議時間：112 年 11 月 29 日 15:00~17:30                記錄:梁瀞文 

會議地點：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會議室 (發照室旁) 

會議主席：陳副處長育時 

參與人員：陳副處長育時、林科長欣慧、陳副理事長大榮、劉國慶、梁瀞文、

邱炳良、葉旭華、蔡天華、李建璋 

 

 

◆個案討論： 

〈個案一〉:關於室內停車空間免計容積樓地板面積認定疑義，此案紅色斜

線處得否適用建築技術規則第 162 條停車空間得不計入容積樓

地板面積，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本案得依建築技術規則第 60、162 條檢討停車空間免計容積樓

地板面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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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個案二〉: 關於已領得使用執照之合法建築物，未變更、調整基地及其臨

接道路範圍，擬辦理法定空地分割執行疑義；此案原使照圖

說以 3公尺私設通路連接建築線，今辦理法空分割(B棟已拆

除)，如何檢討畸零地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本案現況未變更、調整基地、其臨接道路範圍及保留地，是以

其私設通路條件未變更狀況下，A照已建築完成應無需檢討畸

零地，B照辦理法空分割，應以分割後能單獨建築使用或已與

其鄰地成立協議調整地形或合併建築使用者為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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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個案三〉:此案下列 3項疑點提請討論。 

a. 基地面寬小於 7公尺且為一棟一戶住宅使用，得否設置前後停

車。 

決議：應符合「桃園縣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課 83-96 年法規疑義紀錄

(附件二)案由二十九」、「桃園縣建築師公會-公會版 83~96 年

法規疑義提案(附件三)案由 47」及「桃園縣政府與台灣省建築

師公會桃園辦事處-97 年第 1次都市計畫法規執行疑義研商會

議記錄案由 20」決議，得設置前後停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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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有關設置於陽台非外加式透空格柵檢討疑義。 

 
 

決議：本案透空格柵位於陽台範圍內，非屬「桃園市建築物裝飾性構

造物設置要點」裝飾性構造物之透空格柵，得依 110 年 3月 22

日召開「110 年度第 2次法規執行疑義（建築技術諮詢小組）

暨審查基準檢討會議」之會議紀錄案由一決議辦理。 

 

 

 

 



 

6 
 

 

 

c. 有關夾層平面設置非屬居室空間之儲藏室，其天花板高度檢討疑義。 

 
 

決議：本案空間名稱為儲藏室非屬居室，依建築技術規則第 32條無需

檢討天花板高度。 

 

 

 

〈個案四〉:有關都市計畫外之建築基地申請建築執照時，其建築線之聯外

道路是否需檢討消防救災通路寬度，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有關建築線之聯外道路，除沿建築線需依相關規定留設必要寬

度外，其餘路段應無需檢討消防救災通路寬度。 

 

 


